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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赤马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赤马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性灰影

业（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性灰”）于 2022 年 5 月与上海中性灰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性灰”）签订了股份回购协议，协议中约定：

北京中性灰回购上海中性灰持有的北京中性灰股份 5,224,083 股，回购单价 1.294

元/股，交易完成后，上海中性灰持有北京中性灰股份比例由 38.29%下降至

12.03%。回购所需金额以北京中性灰应收上海中性灰的应收账款 5,069,498.11 元.

以及以北京中性灰长期租赁给上海中性灰的部分摄像器材的含税价原值

1,,690,464.98 元冲抵，交易完成后上述器材归上海中性灰所有，合计对价金额为

6,759,963.09 元。上述交易现已完成。北京中性灰回购的股份已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注销。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议

案，会议应到董事 5 名，实到董事 5 名。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本议案无关联董事，无需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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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上海中性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龙吴路 4221 号碳素片场 A 棚 

注册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安顺路 89 弄 9 号 3301-D 室 

注册资本：1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文化艺术活动交流策划咨询，商务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

象策划，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租赁电

影拍摄器材及设备；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 

法定代表人：张蓓佳 

控股股东：张蓓佳 

实际控制人：张蓓佳  

关联关系：上海中性灰 2022 年 5 月持有北京中性灰 38.29%的股份，为持有

中性灰影业（北京）有限公司 5%以上股份的重要股东。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定价情况 

（一）定价依据 

本次每股回购价格系考虑到上海中性灰投资北京中性灰成本价格后确定，出

让的部分摄像器材系按照采购含税原价确定转让价格协商后确定。 

交易双方考虑上述因素后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所需金额以北京中性灰应收上海中性灰的应收账款以及北京中性

灰转让上海中性灰部分摄像器材的账面原值冲抵，对价金额为 676.00 万元，明

细如下： 

1、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北京中性灰、上海中性灰财务人员核对一致，

北京中性灰应收上海中性灰款项 506.95 万元。 

2、本交易涉及的摄影器材原采购价为 169.05 元（含税），陆续于 2019 年至

2020 年采购入库，本次转让价格为 169.05 万元（含税），交易价格未考虑器材账



公告编号：2023-030 

面折旧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北京中性灰回购上海中性灰持有的北京中性灰股份，所需金额以北京中性灰

应收上海中性灰的应收账款、上海中性灰长期租赁北京中性灰的摄像器材账面原

值冲抵，对价金额为 676.00 万元。 

交易完成后，上海中性灰持有北京中性灰股份比例由 38.29%下降至 12.03%，

北京中性灰应收上海中性灰款项 506.95 万元抵消，有关摄影器材归上海中性灰

所有。 

现已完成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并办理完毕有关手续。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根据经营需要，因上海中性灰拖欠北京中性灰器材租赁费用多年，给公司资

金带来一定压力，本着对公司有利的原则，经双方协商确认后确定对价价格，有

关摄影器材定价未考虑器材的账面折旧情况。 

 

（二）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关联交易现已完成，不存在其它交易风险。 

 

（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方面、财务方面均有积极正面的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上海赤马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上海赤马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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